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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6年度逗陣繞法院座談會 

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6 年 8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1 時 30分 

地點：本院第 13法庭 

主席：莊院長崑山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佩珊 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 

    各位貴賓、各位鄉親好朋友，今日我們安排這場座談會不是

官方性質，盡量保持輕鬆，這是我們第一次舉辦「逗陣繞法

院」活動，因為是第一次跟我們各位鄉親好朋友見面，有很

多不周全，接待不太妥善的地方，在此先向各位說聲抱歉，

下次若還有機會，我們會越辦越好，一定會再歡迎大家來參

觀，讓我們鄉親好朋友有機會可以來接近法院，瞭解台灣現

代司法的運作情形及進步的狀況。首先我先介紹幾位我們法

院的主要幹部，行政庭長郭庭長，刑事第一庭盧庭長，剛才

模擬法庭就是他來當導演，書記官長陳官長，訴訟輔導科鄭

科長，文書科歐科長，總務科李科長，民事第五庭兼民事執

行處，一人兼二職的伍庭長，電腦專家資訊室陳主任，民事

紀錄科陳科長，刑事紀錄科黃科長，民事執行紀錄科科長因

為公出，由曾股長代理。各位鄉親、各位好朋友，不知道對

我們法院或對司法有沒有好的建議，或者是剛剛參觀有沒有

什麼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？非常歡迎大家舉手發言，讓我們

可以進行雙向交流，互動溝通。 

貳、來賓提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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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提問一 

安平區里民：剛看到模擬法庭最後一幕，審判長跟證人說

等一下會發旅費給你，我聽完後有個疑問，旅費發放，例

如說臺南市的地方法院在安平，若證人戶籍在臺南，是否

也會發旅費，還是一定要戶籍在臺南以外的人，才有旅費？

請長官回答，謝謝。 

主席：我們很感謝這位好朋友的提問，這表示剛剛演的模

擬法庭，他很專心，很多細節都注意到了，這個問題我們

請刑事紀錄科黃科長來為大家解答。 

刑事紀錄科黃科長傳鈞：證人來法院，可以向法院聲請兩

筆費用，一筆是日費 500 元，另一筆是交通支出，交通支

出無論從市區來、外縣市來，都可以發放，依實際來的位

置計算，假設你戶籍設在臺南，但工作地點在桃園，被法

院傳來當證人，只要能證明現在在桃園工作，也可以計算

從桃園來到法院的旅費，甚至在國外被傳訊作證，也可以

聲請機票費用，若是比較遠，時間緊急的情況下，還可以

聲請高鐵票費用。除此之外，一般都是以台鐵自強號或是

市區公共交通工具費用來聲請，若有特殊情形，像是身體

不方便，甚至可以聲請計程車費用，這是法院目前支出交

通費的處理情形。 

主席：這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清楚，是否有需要再補充？

剛才我也有坐在前面看模擬法庭的進行，每個人扮演不一

樣的角色，每個人都演得有模有樣，尤其扮演法官、檢察

官的，比我們這些專業的更像專業，看得出我們臺南市北

區跟安平區的鄉親，大家素質都非常高，看到帶隊的賴區

長、李區長的氣質，一眼就看的出來大家都很有氣質，素



 3 

養也非常好，讓我們很佩服。接下來還有哪一位好朋友要

來發問的？ 

(二) 提問二 

安平區里長：院長、區長、各位長官大家好，我有一個個

案想要請教一下，里民的子女遺棄父母親，這種情形里長

是否可以替父母親向他們的子女提告？這一點我想要請教

一下。 

主席：你是說要告他刑事遺棄罪嗎？ 

安平區里長：應該算遺棄，就是說子女遺棄父母親，根本

不管父母親的生活，這種情況是不是可以由里長來代理，

對他的子女提告。 

主席：感謝你的提問，這個問題請我們盧庭長來回答。 

刑一庭盧庭長鳳田：這位大哥問的問題很重要，也很專業，

一般提告的情形有兩種，由被害人自己去告稱為告訴，若

是第三者，沒有關係的人稱為告發，告發人跟告訴人，兩

者在法律上的地位跟權利是不一樣的，一般都是被害人自

己去告，因被害人比較關心自身的權益，所以通常都是被

害者自己提告，若是第三者，像是鄰居之類的，看到一些

不尋常的狀況，也是可以幫忙提告，只是這樣叫作告發，

告發人的地位跟告訴人不一樣，所以若是有遺棄這種情

形，里長是可以去地檢署告發，記得要先去地檢署，不可

以直接來法院，因為提告之後，必須經過檢察官起訴，法

官才會審判，不是像包青天，現在有命案，王朝馬漢在，

就自己去找證人，發現嫌疑人也是王朝馬漢在，自己去抓，

找證據也是王朝馬漢在，抓被告也是王朝馬漢在，審判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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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王朝馬漢在，最後狗頭鍘開鍘也是王朝馬漢在，現在是

檢察官偵查是否犯罪，有犯罪檢察官就會起訴，起訴後若

是重罪，法院會替被告選律師(辯護人)，被告也可以自己

選，兩邊攻防，法官以第三者的身分，這樣比較中立，看

檢察官的起訴是否實在，來審判有罪還是無罪。所以結論

是里長可去地檢署提告，但里長的身分是告發，謝謝。 

主席：我們法官雖然是一個很嚴肅的行業，但是都非常多

才多藝，尤其我們盧庭長，他是今天模擬法庭劇本的編劇，

剛聽他在說明這麼嚴肅專業的法律問題，可以說的如此白

話，流暢又生動，就像在看電視的台詞一樣，看的出來非

常多才多藝，這樣說明是否有清楚？不知道還有哪位鄉親

好朋友有心得要分享或是有問題要發問？ 

(三) 提問三  

北區玉皇里里長：大家好，我是北區玉皇里里長，我現在

要拜託法院給里長們多多一點關懷，我們有一位里長為了

登革熱清理廢棄物，這是執行公務公事，對方那位可能稍

微有點問題，就去法院提告，結果里長被判毀損廢棄物罰

三千元，里長都沒有一點保障，拜託法院給里長多一點關

心，謝謝。 

主席：我們會多關心這些公務上的情形，你說的這種亂告

的情形，可能是社會的一種現象，社會上有些人比較偏激，

甚至不太正常，常常提起訴訟，現在司法國是會議也一直

在研究如何應付這種濫訴濫訟情形，不只是里長，連我當

院長也常常被告，當事人如果不開心就寫個狀紙進來告東

告西，像里長這種執行職務的情形，我們當然一定會非常

關心，若有受損害，希望可以盡快尋求協助，謝謝我們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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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好朋友。 

(四) 提問四 

北區力行里里長：各位在座的先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

我剛看到模擬法庭有一段，講到證人這一部分，剛剛有里

長問說庭長、區長，誰比較好當，我認為里長其實也不好

當，因為我們平常處理左鄰右舍的事，繁瑣又多，倘若有

一天，有某個司法事件，需要我們作證，像剛才模擬法庭

案發時間是一月份，但八月份開庭才問我那天看到什麼情

境？如果做的事都是單純的單一事件，可以記的印象深

刻，但我們處理事務那麼多又那麼雜，叫我們來當證人，

我們該如何應付？因為可能會牽扯到作偽證，如何處理？

假如說我忘記了，這個要如何來答復，才能保護到自己，

又能對案情有幫忙，可不可以請先進提供一下建議，因為

我有一個案件，一直在等被傳當證人，我常在想萬一當事

人問我那天有沒有跟我講過什麼，我就只能一直回想，好

像記得又好像不記得，到時候在庭上，怎麼當證人？還是

說我都答不知道，可是這樣好像又對不起他，我又少一張

選票，但是講知道，又不確定是否講的是事實，像這種情

形，是不是可以請各位法律專家提供一下建議，謝謝。 

主席：請刑一庭盧庭長來回答。 

刑一庭盧庭長鳳田：我每天早上 7 點都會看到力行里的里

長在寶仁國小後面跟里民打招呼，因為常常看到他，我就

覺得里長很辛苦，所以我就是證人，我剛剛就把里長的辛

苦講出來了，剛剛模擬法庭演的是一個片段，整個刑事訴

訟不是說一開始案件就直接到檢察官那邊，通常會是由警

察先處理，一般都會先告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分局那邊，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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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會先幫相關人，例如被告、證人或被害者等，先做一份

筆錄，所以說一般證人最好在警察那邊首次做筆錄時，盡

量詳細，因為前面做的越詳細，簽名以後，後面的負擔會

越輕，後面如果還需要傳你來作證，通常是因為警察問的

不夠詳細，細節沒有問到，或者是檢察官細節沒有問到，

所以到了法院就必須再調來問，例如律師可能說這個證人

雖然說這樣，可是有部分重點沒有提到，律師會要求要傳

證人，這時法官會認為律師講的有道理，證人雖然講了某

部分，但確實有幾個重點之前在警局或是檢察官那邊沒有

提到，這時就要麻煩證人出庭，但是就會發生像力行里里

長所說的，這件事已經發生很久，模擬法庭這個案子 8 個

月算短的，有的甚至是兩三年，還有的是十幾年前被通緝

的案子，我上個月就有件案子是通緝到案的，14年前的事

了，這種案子請證人來，他哪會記得什麼，14 年前的事，

一般人可能都忘記了。我這邊提供兩個建議，一個是證人

最好的保護就像我們有句諺語所講的「誠實是最好的上

策。」講實話對你是最好的，如果一下說這樣一下又說那

樣，反反覆覆其實是對證人最不好的方式，所以誠實是最

好的上策，一般而言，證人所述只要主要情節沒有錯誤，

太細節的部份，我們也不會要求去描述，我們是人都知道，

我連昨天早餐吃什麼可能都不記得了。第二就是筆錄在警

局或是地檢署就盡量作清楚，我們法院也是希望警察、警

政署、地檢署那邊能夠提升他們的專業，盡量在最接近案

發時，將事發狀況問清楚，問詳細，寫的周全一點，就成

為定案，以後大家就不會再有糾紛，避免造成里長所說的

這種情形，已經過很久還要再來，根本不記得了，不知道

這樣是否有回答到辛苦的力行里里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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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力行里里長：這樣證人就不像證人了。 

刑一庭盧庭長鳳田：照實講。 

北區力行里里長：照實講就是忘掉了。 

刑一庭盧庭長鳳田：所以說照實講就是最好的方式。 

主席：謝謝我們庭長詳細的解釋，他也做了一個很好的證

人示範，在我們今天這個公開的場合，公開作證，證明我

們基層的里長，包含區長、鄰長也是一樣，所有的公務人

員，大家都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的認真，這是

剛剛的證人所說的，這些我們都會做紀錄，紀錄會保存好

幾年，是一個很好的證明。剛剛就像盧庭長所講的，誠實

是最佳上策，在法律上對證人的要求是就他所見、所聞，

就他所知道的事情據實陳述，老實說就好，忘記就說忘記，

因為真的就忘記了，不需要硬凹硬掰硬想出來，人的記憶

有限，尤其我們年紀漸長，記憶力會漸漸流失，這些都是

正常現象，就像今天好幾個都覺得很面熟，有些調解委員，

我也見過面，交換過名片，名字還是叫不出來，因為有年

紀了，記憶力流失了，想不起來就是想不起來，對大家真

是抱歉，去法庭作證也是一樣，就誠實面對，確實這部分

法官若問 5 個問題，有 3 個想不起來，那天到底是穿黃色

衣服還是白色，我哪會記得，那就說忘記，沒有記憶了，

這樣就可以，誠實說出絕對不會有問題，法律要處罰的是

故意說謊話，做虛偽證述，故意捏造不實故事陳述，這樣

就會有問題，如果你誠實面對，忘記就說忘記，法律不會

處罰你記憶力怎麼那麼差，感謝我們這位辛苦的里長提問。 

(五) 提問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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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平區調解委員：各位長官大家好，我昨天被問一個問題，

對方要被調去當證人，但他說不想當證人，這樣會有什麼

處罰？我只有跟他回答好像人民有做證的義務，可是我不

曉得真正的處罰是什麼，請長官回答。還有另一個問題，

我剛剛坐在法庭的位子上，就有感覺法官要下判決真的很

不容易，因為交叉詰問會有很多漏洞跟疑點出來，我們知

道法官會依照證據，最後判決也是依照有多少證據去判，

但有些時候我們會聽說「那是法官的自由心證」，我們想聽

什麼是「自由心證」，自由心證又是怎麼去運用？謝謝。 

主席：證人的問題，我們請資深的書記官長來為各位回答。 

陳書記官長金堂：證人有作證的義務，證人在作證之前都

要簽證人結文，所以一定要據實陳述，有些人怕會忘記，

要來作證就會考慮很多問題，所以想盡辦法不過來，但是

法律有明文規定，作證是必須的義務，若不在案件中作證，

可能造成兩邊的官司無法定勝負，影響到官司順利進行，

法律才不得不做這樣的限制，人民收到法院的傳票，有出

庭作證的義務，剛剛有問到說如果沒到會有什麼後果，法

律規定是兩個部分，正常通知你來作證，故意不到場，這

時會通知警察去請你過來，法律效力上稱做「拘提」，另一

方面是可能會處罰鍰，因為這樣就像是不尊重法庭，影響

到程序進行，法官會看實際情形處罰鍰，第二次請你再過

來，所以這邊也要拜託大家，出庭作證一定會影響各位生

活起居，有些人需要工作，一定會影響到，但既然法律規

定作證是一種義務，相對國家也有給我們一個權利，就是

出庭作證時可以向公司請公假，我們會發通知書給大家，

可以根據這張通知書請公假，至少不會被扣薪水，這邊也

拜託大家盡量配合，讓訴訟可以順利進行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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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自由心證請盧庭長來為各位回答。 

刑一庭盧庭長鳳田：這位小姐問到重點，這也是最多人問

過我的問題，自由心證是什麼，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自

由落體？自由落體，自由嗎？自由落體不自由，它是因為

被地心引力吸到，所以不是說有自由二字，就可以很自由，

自由心證不可因為有自由二字，法官就能隨便認定隨便

判，這是不行的，自由落體要受到地心引力影響，自由心

證要受到兩個法則影響，一個是經驗法則，一個是論理法

則，經驗法則，舉例來說，對於拿槍對著人的頭，說這樣

不是恐嚇，社會通念上說不過去，槍拿出來誰不會害怕，

這就是一種經驗法則，是社會上大家的經驗，如果我今天

拿的是這隻(指麥克風)，這誰會怕，大家都不會怕，這就是

經驗法則，以社會上大家認同的情形，法官審判時依據證

據，譬如說某案子有 10 個證據，這 10 個證據綜合來看，

認定是有罪還是無罪時，會有點像拼圖，像是受傷，會有

診斷證明書，診斷證明書就可以拚受傷那塊，受傷是被人

打造成，打的過程有目擊證人看到被告揮拳，加上證人之

前就看到雙方爭吵，這就有打人的動機，如果有 10 塊拼

圖，就把這些拼圖一塊一塊拼起來，法官就根據整個拚起

來的圖判斷，10 塊都有，認為確實犯罪，或是 10 塊中缺

了 2 塊，無法認定有罪，這個過程就是自由心證，在形成

自由心證的過程中，不是說法官獨裁，像皇帝一樣想要怎

麼做就可以怎麼做，必須像我剛剛講的，第一要經過經驗

法則，要認同一般社會大眾的經驗，來做論斷，第二是論

理法則，就是推理，例如我早上出門發現地上濕濕的，若

只有一點點濕濕的，應該不是下雨，若整片都是濕的，那

應該就是昨天有下雨，這個就是推理的法則，法官審判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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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心證必須受到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的拘束，我當法官

的時候必須要想法律上應該如何，陪席法官想的應該是什

麼，檢察官想的應該是什麼，被告想的應該是什麼，律師

想的應該是什麼，告訴人想的應該是什麼，社會大眾想的

應該是什麼，媒體想的應該是什麼，這全部都要在我心中

全想過一遍，根據證據，利用自由心證的經驗法則及論理

法則來做推斷，整個過程是這樣，不是看到黑影就開槍，

所以自由心證絕對不是自由，跟自由落體一樣不是自由

的，要受到經驗法則跟論理法則的支配，這是法官要做的

事，簡單嗎？法官要做的其實並不簡單，謝謝。 

主席：感謝盧庭長將自由心證這個非常難的理論用這麼通

順白話的方式解釋清楚，我聽完都覺得佩服，這樣應該有

清楚了，特別要解釋自由二字，並不是那麼樣的自由，可

以讓法官獨裁、率斷，例如說有個證據，證人只說看到一

個穿褲子的人，不知道是男是女，法官根據他自己的經驗，

穿褲子一定是男的，女的不可能穿褲子，你覺得他這樣判

斷經驗有合理、合經驗法則嗎？女的難道不可能穿褲子？

這種情形就是一種獨裁率斷，所以用經驗法則來限制自由

心證就是一個很重要很關鍵的原則。 

安平區調解委員：我們都知道今天一定收穫很多，滿載而

歸，過去我們都沒看過院長，今天看到他這麼平易近人，

和藹可親，更重要的是英俊瀟灑。我們臺南地院的庭長及

各位長官，學養都是非常豐富的，在院長的領導之下，判

決的品質都是有目共睹、有口皆碑，今天藉由這個機會跟

臺南地區的大家一起來感謝院長，感謝各位庭長、法官們

的辛苦，大家掌聲感謝他們，我們院長即將榮調高雄高分

院當庭長，我們再度以熱烈的掌聲祝福他，也祝各位身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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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，萬事如意，謝謝。 

主席：謝謝大家，個人院長任期期滿，不得不離開，非常

的捨不得，在這麼好的地方，地理位置好，好人才也多，

大家都相處的很愉快，我也要非常感謝我們調委的肯定，

其中很多溢美之詞實在不敢當，非常感謝大家，謝謝。 

(六) 提問六 

安平區里民：大家好，我想請問免費律師諮詢，那個是人

人都可以申請嗎？是不是來這邊申請？ 

主席：我們請訴訟輔導科證科長對平民法律服務中心這方

面的問題來回答。 

訴訟輔導科鄭科長秀美：法院免費律師諮詢是早上 9 點登

記，9 點半開始諮詢，下午是 2 點登記，2 點半開始諮詢，

這邊的律師是法扶中心派來的律師，完全是免費的，但是

一定本人到現場，不能用電話預約。另外有臺南市政府駐

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，星期一、星期四下午，也有安排

律師專門接受民眾有關於家事事件詢問，這部分是可以用

電話預約，如果說有需要法律扶助的部分，一般人民如果

符合資格，比如說低收入戶，可以到臺南市忠義路 2 段 14

號 8 樓申請，法扶會安排預約、然後面談，如果民眾符合

低收入戶資格，可以接受法律扶助的話，法律扶助基金會

將指派一位律師，全程幫民眾處理法律問題，謝謝各位。 

主席：感謝我們美麗的鄭科長，這麼親切的回答。 

(七) 提問七 

安平區調解委員會主席：我以前在法院當過很久的調解委

員，當時的對口就是李書記官，現在已經升到科長了(指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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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科李科長)，我覺得法院最近跟我們調解會有點脫節，以

前一年至少有一次會辦互動的活動來聽講習之類，現在好

像都是由檢察署在辦，檢察官反而還跟我們比較密切在聯

絡，所以今天辦這個活動很好。有遇過一個車禍案件，從

案子在地檢就被傳訊，後來案子進到法院，又再被傳，只

領 536 元，我就陪他被傳訊，持續兩年多，我今天學到一

件事，作證人說忘記了，真好用，這樣以後都不會再傳我

來，這個車禍案件跟詐騙有關，他被撞到受傷，跟醫院的

醫生要求開診斷證明，後來被保險公司告偽造文書，我就

這樣陪他走兩年多的法院，所以我學到一句就說我忘記

了，我可能以後就不用再陪他，所以辦這個活動實在太好

了，以後如果有一些沒來過的調委，也可以請他來。我們

常聽說法官不食人間煙火，其實都是被名嘴亂說的，我當

調委會主席 35年，我自己的感覺是法院的名聲都被名嘴給

破壞了，法院這邊對於名嘴，看是不是能以誹謗罪或其他

的罪來處理他，才不會法官當的那麼辛苦，還是一直被說

恐龍法官，以前我們到法院來聽判決，曾經有聽過告別式

完後，拿毛巾給參加的人，法官判決這是非必要費用，但

是依照我們傳統禮俗，告別式結束後，就是會給毛巾，這

個費用自然會向對方申請，我認為像這個判決就是不合

理，因為這種現象才讓民眾產生有錢判生，無錢判死的想

法，名嘴也是造成民眾這種想法的原因之一，所以法院這

邊有沒有辦法阻止，讓大家對法院有公信力，謝謝。 

主席：調委會主管機關是檢察署，但事實上做的工作都是

一樣的，都是在調停民事案件，處理民間糾紛，大家都要

互相，包括每一次為調委辦的活動也需要互動交流，我們

大家負責的是都一樣，心也都一樣，都是在調停糾紛。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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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提到法官不食人間煙火，我在致詞的時候有提到，其實

法官跟大家一樣，都是來自人間，我們也不是天上派下來

的，跟大家吃的米、喝的酒都是一樣的，剛也有舉例，或

許你們的家族就有子弟在當法官，一起在菜市場擺攤的阿

姨，她女兒可能也是在當法官，所以說很多誤會都是因為

互相沒有溝通，或是因為資訊不足，造成一些問題，資訊

吸收不足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誤解，所以我們今天辦這

個活動，以後也會持續，有機會可以跟各位鄉親、地方上

菁英，從這裡做起，進行對話、互動，增進瞭解，資訊互

相交換，互相交流，我們非常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在生

活的這塊土地，將民主、法治的社會環境提升到更高的水

準，這是我們的期許，跟大家一起來努力，謝謝各位。 

(八) 提問八 

北區里長：一般接到傳票，法院的單子，大部分都會覺得

麻煩，因為今天有來參訪，參觀開庭，讓我對法院有很好

瞭解，如果有機會，請問是否可以讓我們申請帶里民來參

觀，我們如果瞭解法院，就會去愛法院，不會怕法院。我

們如果自己要申請，是否可以我們申請觀摩？ 

主席：非常感謝，這麼有心，大家給他掌聲鼓勵一下。我

們法院本身就有參訪的活動，請鄭科長為大家說明。 

訴訟輔導科鄭科長秀美：各位有需要參訪法院，在法院網

站首頁設有連結，可以上網去預約，傳真到法院，我們就

會為各位安排，時間可以自己訂，10 人以上就會安排法助

帶領參訪，大概就像今天的行程，介紹法院的業務，各部

門處理的事情，或是民眾常需要的免費律師諮詢等等，都

可以為你們介紹，我們參訪的時間是周一到周五，每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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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 9 點到 12 點，下午 2點到 5點，這段時間內都可以接受，

我們會送一點小禮物代表一點心意，有需要的話，可以到

法院網頁做點選，如果有不懂的，也歡迎各位打電話，有

一位魏書記官專門辦理參訪，他的分機是 21029，謝謝各

位。 

主席：本來我們法院就有安排讓民眾參訪的活動，尤其我

們今天辦完逗陣繞法院活動後，看到大家這麼熱情參與，

給我們很大的鼓勵，讓我們更加有信心，我們一定會在參

訪活動上不斷的改進，讓參觀的內容更加提升，希望大家

來到法院都可以認識法院，親近法院，讓參訪的各位鄉親

好朋友都能滿載而歸，絕對不虛此行，共同勉勵，感謝大

家。 

(九) 書面提問 

主席：另外，有個書面提問，提出有關調解委員受訓講習

的提案，非常感謝臺南市安平區公所提供這樣的提案，現

在請伍庭長簡單為大家說明，書面我們再詳細回復大家。 

民五庭伍庭長逸康：因為我不是調解庭庭長，所以我大概

轉達一下調解庭庭長意見，如果有性質相近的講習或座

談，在相關預算或活動經費能支應的範圍內，法院會開放

適當的名額，提供臺南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委員參加，到

時候可能會請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函轉給調解委員會，再開

放幾個名額，由各位報名參加，感謝各位。 

主席：我們的調解委員跟各地區的調解委員，雖然主管機

關不同，但我們服務的心是完全一樣的，都是為民眾來調

解、服務，所以說這個建議案非常好，以後關於我們法院

針對調解委員辦的講習活動，當然我們不能說受限於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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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，主要是我們臺南地區調解委員非常多，不太可能一次

就能邀請全部的調解委員參與，這部分我們會研究，在開

放的情形下，以名額、分批或是以其他方式提供，讓所有

調解委員都有機會參加，研習活動其實是很好的交流互

動，人與人之間，見面三分情，只要有互動就有感情，大

家除了專業知識的增長外，也可以增進情誼的交流，所以

非常感謝這個提案，讓我們有機會提供更好的服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主席結論 

 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，非常榮幸，邀請到我們安平區及北區的

區長親自帶隊，帶領各位貴賓參與，給我們很大的鼓勵，我

們會再改善，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抱歉耽誤到大家，最後要再

次感謝大家，祝福各位貴賓、各位鄉親好朋友，大家身體健

康、事事如意，感謝各位。 

肆、散會：12時 30分 


